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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生态环境底线、规范项目建设行为

1. 确保项目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评要求及排污标准，

遏制未批先建、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2. 防范建设运营中的生态破坏（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

环境污染，保障区域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稳定；

3. 倒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推动项目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合规推进，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协同。



1.项目环评与验收执行情况；

2.污染物达标排放状况；

3.危险废物管理合规性；

4.第三方机构服务合规性；

5.重点区域与敏感目标保护；

6.排污许可制度落实情况。



核心是法定授权+多元线索触发，主要包括：

1.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如《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是执法的法定依据；

2.日常监管触发（含“双随机、一公开”、违法违规项目整治、非现

场监控预警）；

3.外部线索移交（公众举报、信访投诉、媒体曝光，及其他部门、

跨区域转办）；

4.特殊场景启动（上级督查督办、生态环境损害线索移交、突发环

境事件溯源）。



1.涉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
违法行为案
2.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使
用案
3.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
使用案
4.涉嫌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案
5、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6、超排污许可总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

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

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案例一：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
工建设（重大变动）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的规定，罚款人民币2.04万元。

上海某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原环评中的2台型号为2立方的混凝土搅

拌机于2019年10月变更为3立方的搅拌机，导致产能由原来的15万立方

增至54万立方，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



松江区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检查时尚未办理环评手续，尚未开始生产，已

安装了1台回火炉、3台弹簧机和3台磨簧机设备，回火炉配套了油雾净化设施、

磨簧废气配套了滤筒除尘设施。

案例二：涉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
后未予批准，擅自开工建设案（新建企业）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 罚 款

0.7874万元。

 该公司在知晓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后，主动搬离回火炉设备，将需报批环评

的建设项目恢复原状，留存的简单机加工设备及工艺环评豁免。该公司违法行为

轻微，且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符合《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

清单》(沪环规〔2020〕2号)第一条的情形，对该公司不予行政处罚。



松江区某化工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擅自新增一条生产线并投入生产，该项

目已经完成经委立项，投资总额9999万元，但尚未完成环评审批。

案例三：涉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
后未予批准，擅自开工建设案（改扩建企业）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罚款人民币199.8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 国家对环

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 款 建设单位

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案例四：涉嫌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案

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

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0.535万元。该公

司在责改期限内完成备案，出具沪0117环不罚决定书。

上海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DEMO样机演示实验，现场共有7

台射线装置，经与《射线装置分类》比对，均为Ⅲ类射线装置，检查时

有3台豁免类的射线装置正在使用，另有3台非豁免类射线装置有近期使

用记录，且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

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以上200万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松江区某混凝土搅拌站主要从事混凝土生产，项目自2022年11月投

入生产，现场部分设备自带除尘功能但无相应排口，且室外黄沙、石子

未采取防尘遮盖、出入口无喷淋等措施。

案例五：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
项目即投入生产或使用案

涉嫌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 罚 款

人民币25万元。



松江区某公司生产线改造项目（最新一期环评）于2020年3月取得环评

批复，但截至检查当日，该项目尚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且改造

项目涉及的部分生产设施已擅自投入运行，已配套环保治理设施。

案例六：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验收，建设项
目即投入生产或使用案

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

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36万元。



上海某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新增的2台型号为3立方的混凝土搅拌机

正在生产，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产生的粉尘配套脉冲除尘设施，设施

正常运行。存在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的违法

行为。

案例七：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
项目即投入生产案

涉嫌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罚款人民币46万元。



上海某金属有限公司从事金属元件生产，在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情况下从事蚀刻和化学镀镍工艺生产，产生的废水配套环境治理设施但

未验收。

案例八：涉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
项目即投入生产案

涉嫌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罚款人民币60万元。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

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

染物。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

（一）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

重点管理；

（二）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

简化管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上 海 某 食 品 公司从事食品加工，原环评中为蒸煮类糕点、月饼馅

料、酱卤肉，已完成环境验收。2019年底增加了速冻产品生产，按照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速冻食品制造为简化管理，

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涉嫌无证排污。

案例九：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涉嫌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依据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第一项的规定，罚款人民币20万元。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

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某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为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2022年10月取得

排污许可证，许可证中载明该公司DA004废气排口VOCs的许可年排放

限值为0.558210吨。根据自动监控平台统计该公司2023年度DA004废

气排口VOCs排放量为1.84吨，超过了排污许可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案例十：涉嫌超过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案

涉嫌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 罚款人民币

33.6万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

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某机动车回收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机动车拆解经营。执法人员发现该公

司验收报告跟环评审批以及现场生产情况存在严重不符，主要有：生产区域

不符（批小建大）、生产工艺不符（书改表）、生产设备不符（批少建多）、

产品产能不符等情况。该公司委托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并完成市、国家平台公示，但验收报告里无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内容。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验

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

假，公司总经理应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案例十一：涉嫌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案



该公司涉嫌在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中弄虚作假，违反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松江区

生态环境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31万元，对

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

针对该第三方公司弄虚作假的行为另案处理。

查处情况



生态保护没有“回头路”

项目建设更无“法外情”

愿我们共同守住生态底线，

让每一个建设项目都成为“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而非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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